
□本报记者 屈斌

黎女士：
我今年31岁， 在一家销售公

司任销售员， 两年前入职时， 公
司老板就明确告诉我， 因为公司
女员工比较多， 销售工作又需要
经常出差， 女职员一旦怀孕会影
响业务 ， 所以公司内部 规 定 新
入 职 的 女 职 员 三 年 内 不 准 怀
孕 生 子 ， 否 则 要 赔 偿 给 公 司
造 成 的 所 有 损 失 ， 还 不 得 享
受 全 年 的 销 售 提 成 和 奖 金 等
福利待遇 ， 整个部门的年终绩

效奖也会受到影响。
我当时觉得此规定很苛刻 ，

但迫于就业压力， 我认可了公司
的这个规定 ， 还写了书面保证
书。

现在两年过去了， 我也31岁
了， 家里一直催我赶紧要孩子，
我自己也想生， 但和老板一说，
对方称当时是因为我保证三年内
不怀孕生子才录用的我， 现在想
提前怀孕生孩子就得先赔偿公司
损失， 请问我该怎么办？

胡芳：
《人 口 与 计 划 生 育 法 》 和

《妇女权益保障法》 都有 “公民
有生育权利” 的规定， 育龄妇女
在依法生育时， 何时生育完全有
权自己决定。 《就业促进法》 也
规定， 用人单位不得在劳动合同
中规定限制女职工的结婚、 生育
的内容。 所以， 你和单位订立的
“三年内不怀孕生子， 否则赔偿
公司损失” 的约定， 因其内容违
反法律规定而无效。

《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
规定， 用人单位不得因女职工怀
孕、生育、哺乳而降低其工资 、予
以辞退、 与其解除劳动或者聘用
合同。 因此，您什么时候生孩子、
生与不生，完全可以自主决定。

■有问必答

提问： 销售公司女职员 黎女士
回答： 北京市总工会法律服务中心公职律师 胡芳

□本报记者 王香阑

入职时承诺三年不怀孕，现在我能反悔吗？

案例回顾
王某入职某公司后， 双方签

订了劳动合同 。 某公司制定了
《关于为员工办理社会保险的相
关规定》， 其中规定： 员工被单
位确定录用后， 应及时向公司提
供办理社会保险的个人证件等，
无故不及时提供者应自行承担各
项损失， 长时间不提供的， 公司
将作辞退处理。 王某在职期间学
习了上述规章制度。

王某入职后， 公司向王某送
达 《通知》， 要求王某提供身份
证、 户口簿原件及复印件等， 并
配合单位办理相关社会保险手
续。 但王某收到该通知后， 并未
将其办理社会保险所需的个人证
件提交。

半年后， 公司再次向王某送
达 《通知书》， 内容为： 因你不
配合公司办理社会保险手续， 经
多次催办， 至今无故不提供办理
社会保险所需个人证件， 严重违
反了我公司规章制度， 即日起与
你解除劳动合同。 当日， 王某签
收了该通知书， 此后王某未到公
司上班。 王某离开公司后， 提起
劳动仲裁， 要求支付违法解除劳
动合同赔偿金。 经仲裁裁决后，
双方又不服裁决 ， 进入一审程
序。

那么， 王某的诉求能得到法
院的支持吗？

审理结果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 某公

司规章制度明确， 王某知道该规
章制度。 但王某未按时提供个人
证件， 且在公司向其下发催交通
知书后， 仍未提交个人证件， 在
此情形下， 某公司下发解除劳动
合同通知书并无不妥。 一审判决
公司不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
偿金。

王某不服， 上诉。 最终， 二
审法院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法律分析
北京市弘嘉律师事务所律师

王凡认为： 《劳动法》 第72条规
定： 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必须依法
参加社会保险 ， 缴纳社会保险
费。 《社会保险法》 规定， 职工
均应当参加养老、 基本医疗、 工
伤、 失业、 生育保险。

由此可知， 参加社会保险不
仅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 同样
也是劳动者的法定义务。 因此，
劳动者不配合用人单位缴纳社会
保险的行为， 本身就违反了这项
法定义务， 影响了劳动关系的正
常履行， 使风险不当地转嫁给了
用人单位， 因此这是劳动者的一
种严重的过错行为。

在法律对劳动者拒绝提供办
理社保所需材料没有明确规定的
情况下， 用人单位完全可以通过
规章制度来防范这一点。 具体来
说， 作为解除条件， 可依据 《劳
动合同法》 第39条规定， 将这种
行为规定在 “严重违反用人单位
规章制度” 的情形中， 或将其作
为试用期录用条件之一。 此外，
也可以录用前就明确： 交不全社
保缴纳所需的材料就不予录用。

因拒付3000元薪酬被告上仲裁

未缴社保拖欠3000工资
员工打官司遭公司威胁

2012年7月 ， 陈红梅应聘到
北京锦吉商贸公司从事销售工
作。 由于业绩突出， 一年后， 她
晋升为业务督导， 工资也由最初
的3000元增加到5000元。

此时， 公司与她正式签订了
为期一年的劳动合同， 并表示这
是一种“奖励”。该合同于2014年6
月30日到期后， 公司虽然没有提
出与她续签劳动合同， 但是也没
有说要终止与她的劳动关系。

今年5月， 陈红梅听说公司
为很多员工都缴纳了社会保险，
于是就找到公司领导， 提出希望
公司也能为她缴纳社会保险。

公司领导的答复是： 公司只
为高级管理人员缴纳社会保险，
而她作为业务督导 ， 因级别不
够， 不能为其缴纳社保。

她提出， 作为员工大家应一
视同仁， 况且为员工缴纳社保是
公司的法定义务， 因此， 要求公
司必须为她缴纳社保。 经多次沟
通无效， 她向公司提出了辞职。

公司同意了她辞职， 但拒绝
支付其离职前半个月的工资。

陈红梅认为， 公司这个做法
是错上加错。 在公司领导明确表
示拒绝支付其离职前半个月的
3000元工资后， 她说准备打官司
讨回公道。 公司这位领导一听，
马上放话： “爱去哪儿告就去哪
儿告， 这份工资铁定不给。”

公司的态度和做法让陈红梅
气愤， 但对怎样维权， 她弄不清
楚。 经多方咨询， 她找到了致诚

公益律师张志友 。 张律师告诉
她， 其合法权益不仅仅是被拖欠
的工资和未缴纳的社保……

员工完善离职手续
合理主张经济补偿金

张律师告诉她， 应向公司讨
回加班费、 未签劳动合同二倍工
资差额。然而，目前陈红梅持有的
证据还远远不够。 如果不完善离
职手续，莫说讨回以上费用，甚至
连离职的经济补偿都拿不到。

张律师认为， 陈红梅的口头
辞职缺乏维权必备的要件， 要向
公司邮寄书面的 《解除劳动关系
告知书》。 在告知书中写明其离
职的原因， 是公司没有为其缴纳
社会保险， 并且没有依法支付加
班工资。 该告知书要一式两份，
一份自己保留， 一份寄给公司。
在信封上， 要写明邮寄的内容为
离职告知书。

“按照这一诉讼策略 ， 可以
使陈红梅获得按照其工资标准，
工作一年补偿一个月工资的经济
补偿。” 张律师说， 她在公司工
作近三年， 离职时每月平均工资
为5700元， 有了辞职告知单这一
证据， 她可获17100元经济补偿。
如果不向公司邮寄书面辞职信，
将无法证明离职的原因， 从而得
不到经济补偿。

投诉监察单位拿出合同
员工维权获得重要证据

陈红梅入职工作一年后， 公
司才与其签订为期一年的劳动合
同。 该劳动合同于2014年6月30

日到期后， 双方未再续签劳动合
同， 陈红梅继续工作到2015年5
月15日。

“依据一份到期未续签的劳
动合同， 要求公司支付2014年7
月1日至2015年5月15日期间的双
倍工资59850元 。 在道理上是可
以的， 但是有很大风险。” 张律
师说， 因为陈红梅没有持有那份
曾经签订过的劳动合同， 如果公
司在仲裁时拒不提交该份劳动合
同， 否认双方曾签订过书面劳动
合同， 双倍工资将因超过一年时
效而无法得到支持。

在张律师的指导下， 陈红梅
向劳动监察大队投诉， 要求公司
向其交付双方签订过的劳动合
同。 经劳动监察部门介入， 公司
向她交付了这份劳动合同， 从而
使其讨要双倍工资有了充足的证
据支持和法律依据。

陈红梅告诉张律师， 公司要
求全体员工每周休息一天， 但没
有支付过加班费。 尽管她可以主
张双休日加班费， 但是， 如果无
法提供证据， 该加班工资很难得
到法律支持。

不过， 陈红梅说， 公司其他
员工曾向仲裁委申请加班费而得
到了支持。 律师一听这个消息，
立即向仲裁委申请查看案卷。 在
案卷中， 律师查到了加盖公司公
章的 《考勤管理规定通知书》 和
一张盖有公司公章的2012年8月
考勤表。

该通知书明确要求员工每周
休一天 ， 每日工作时间为 ： 8：
30-17： 30。 该考勤表可以证明
陈女士的入职时间为2012年7月。
由此， 陈红梅要求公司支付加班

费也有了充足的证据。

工资表证明加班事实
公司付出13万巨额赔偿

证据齐全后， 陈红梅申请劳
动仲裁， 要求公司支付经济补偿
金、 双倍工资、 加班费、 拖欠工
资、 年休假工资共五项请求， 合
计141700元。

第一次仲裁庭审时， 公司否
认陈女士的入职时间为2012年7
月 ， 主张其于2013年7月 1日入
职 ， 入职时即签订书面劳动合
同。 面对公司这一陈述， 张律师
向仲裁委提交了盖有公司公章的
2012年8月份工资表， 证明陈红
梅的入职时间。

公司继续否认陈红梅2014年
6月30日合同到期后的劳动关系，
主张她在公司仅仅工作一年， 合
同到期后就自己离职了， 并提交
了2013年7月1日至2015年5月份
的工资表、 考勤表， 以证明陈红
梅2014年7月后在公司没有考勤
记录。 张律师则向仲裁委出具了
陈红梅的辞职通知书及邮寄单 ，
证明了她的离职原因。

公司否认陈红梅存在加班情
况。 张律师提交了在仲裁委复印
的 《考勤管理规定通知书》 和工
资表， 且该工资表中记载了陈红
梅在职期间每月实际出勤天数为
27天， 休息天数为4天， 存在双
休日加班一天的情形。

因案情复杂， 仲裁庭决定第
二次开庭。 这次开庭， 张律师又
出示一份2015年2月该公司委派
陈红梅到一家商场办理相关事宜
的委托书。 这份委托书的意外出
现， 让公司顿时慌了阵脚， 不知
如何应对。

如果公司认可， 那么就要承
担高额的双倍工资赔偿。 如果不
认可， 加盖有公司的公章却是事
实。庭审现场，公司称对该委托书
的真实性不认可， 并提出鉴定申
请。 但在7天内未缴纳鉴定费用，
仲裁委视其为放弃鉴定申请。

第三次开庭后， 仲裁委全面
支持了陈红梅的各项请求 。 最
终， 该公司由最初的3000元都不
给， 变成了不得不支付134900元
高额赔偿的结局。

【法律咨询台】

劳动者不配合缴纳社保
公司解除合同是否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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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被判赔经济补偿金、双倍工资、加班费等共13.4万
□本报记者 赵新政

如果不是看了劳动法， 知道公司必须为员工缴纳社会保险， 陈红梅决不会要求
单位为她补缴社保。 如果不提这个要求， 她至今还会在公司担任她的业务督导职务。

可是， 当她向公司提出缴纳社会保险要求后， 公司不同意， 她也提出了辞职。
而公司对她态度却是要辞便辞， 最后半个月的工资不发。

她不甘心这样离开。 为争口气、 讨回应得的3000元工资， 她申请了劳动仲裁。
在致诚公益律师张志友帮助下， 她不仅讨回了工资， 还让公司支付了总额达134900
元的未签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 加班费等经济赔偿。

这次， 公司这个跟头 “栽” 大了。


